
媚登峰儲備幹部獎助
計畫
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(所)陳璟賢教授兼系主任



施行辦法

 1. 獎助主旨：旨在鼓勵並支持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(所)學生在其學業
期間，透過媚登峰企業見習，提升其實際工作技能並擴展專業知識。同
時，藉由媚登峰提供獎助學金和企業見習獎金，鼓勵學生在畢業後投入
媚登峰相關企業，促進產學合作，培養優秀人才。

 2. 獎助對象：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(所)大三以上含研究所學生

 3. 條件：(需符合下列1~3 項條件)

3-1 上㇐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80 分以上，操行成績80分以上。

（若成績無80 分以上，可提供老師推薦函保薦。）

3-2 畢業(男役畢)後能立即配合至媚登峰服務者。

3-3未受領其他有約定附帶服務義務之獎助學金者。

 4. 獎助內容：每學年度獎助最少5位學生每人50,000元獎助學金(免稅)與
20,000元企業見習獎金(應稅)。



施行辦法

 5. 受獎助生應盡義務：

5-1 受獎學年度結束前須至媚登峰機構見習滿100小時(平均每月約16~24
小時)，見習期滿繳交見習時數表至系辦公室，每人得頒發20,000元產業見
習獎金。

5-2 學生於學業結束後(畢業)須至媚登峰機構就職(如受獎助㇐次則須至媚
登峰所屬機構任職至少6個月)，任職期間薪資與福利比照媚登峰聘任條件。

5-3 畢業後如未至媚登峰機構任職，則須退還所受補助學年之獎助學金。

5-4 受獎助學生須於該期末繳交見習心得1份(300個字以上)與見習時數表。

 6. 申請時間：每學年開學後1個月內完成申請。

 7. 申請文件：申請表、歷年成績單1份、個人自傳與職涯規劃(500個字以
上)。

 8. 若見習學年期間未達成見習時數，則無法請領見習獎金，且次學年不
得申請本獎助學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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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. 優異獎金：每學期見習表現優異學生給予每人5,000元獎金(5名)與見習
分享(報告10分鐘出席費3,000元)。

 10. 見習獎金及優異獎金收入納入個人其它所得，併入個人綜合所得總額
課稅；外籍生發放獎學金時，將依據其是否在台待滿183 天，進行所得
申報。

10-1. 外籍生若年度待滿183 天，則執行所得申報，而不就源扣繳。

10-2.外籍生若年度未滿183 天，則執行所得申報，並進行就源扣繳20%，
十日內向所屬國稅局申報。

10-3. 以上為現行就源扣繳的規定，實際扣繳時將參照政府公告最新法令
予以調整。



四、獎助執行規劃期程

1.舉辦說明會
(3/19)

2.開放申請
(4/3前)

開學第1~4週

1.書面審查(4/8~4/11)
2.通過通知(4/12)
3.企業參訪與面試

(4/15~4/19)
4.公佈錄取(4/26)

開學第3~5週

1. 期末分享(9月
開學)

2. 優異頒獎(9月
開學)

下學期第1週

1. 見習開始
(4/29~7/31)
2. 心得撰寫

開學第6~15週

1. 心得繳交(完成
100小時即可繳交)
2. 期末審查
(8/1~8/9)

3. 優異通知
(8/12~8/16)

開學第16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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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審查說明

 1.初審：由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組成初審審查小組，進行資格審查與
書審。初審遴選通過人數上限為40人。

 2.複審：由媚登峰組成複審審查小組，將初審通過40人進行複審面試。

 3.公告：實際獲選人數與名單由媚登峰複審小組提供後，由中山醫學大
學營養學系公告通知獲選人並協助提撥獎助學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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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獎助學金返還條件：

 經核定授予獎助學金之學生，經發現如有下列情事之㇐者，媚登峰公司
即停止發給並追償其已領之全部獎金(包含代扣繳稅款)，同時喪失其晉
用資格，並以撥款當日臺灣銀行㇐年期定期儲蓄存款利率計息，期間自
撥款之日起，計算至償還之日止。合約並於發現下列情事之㇐時起，視
為終止。

6-1、在學中休學、退學或未能如期完成學業者。

6-2、受領其他有服務義務約定之獎助學金者。

6-3、在受領期間任㇐學業成績平均不達80分或操行成績低於80分者。

6-4、在學期間受學校記小過(含)以上處分者。

6-5、規定期間內未提供相關文件資料者。

6-6、自行提出中止申請獎助學金者。

6-7、申請資料有虛偽造假經查證屬實者。

6-8、畢業後另行就業。

6-9、因違法經㇐審判刑者。

6-10、若獎助生於報到後未依規定服滿服務期限而辭職或受免職、資遣處
分者，媚登峰公司得按其在職日數，依比例減少其應償還之金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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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除外責任

 凡受獎助人員因意外事故或疾病因素導致喪亡或肢體、心神遭受損害(需
經衛福部當年度評鑑合格之醫學中心)，無法勝任本公司交付之工作任務
時，本公司除予停發獎學金外，受領人得同時免除其履行服務之義務，
已領取之獎學金，並得免予返還。

八、實(見)習合約書另行簽定之。

九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之處，悉由媚登峰人力資源處解釋之。



申請表格



申請表格



見習報告



見習時數



見習合約



見習合約



媚登峰員工福利


